
20150813 公督盟改革系列講座／外國國會制度看台灣國會改革座談會 

謝謝黃老師在場各位先進，參與會議的朋友還有各位媒體記者先進，我想因

為我是以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的身分被邀請來參加這個論壇，不過在倫理上面我

還是先做一下利益揭露，雖然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知道，我目前在時代力量當代總

隊長，自己也投入了區域立委的選舉，不過我今天的發言會以我學者的角度身分

來加以出發。 

 

因為之前在過去的幾年當中，包括跟黃老師跟永明還有很多學者我們一起曾

經推動過國會改革的議題，因此個人過去在國會改革議題上面的發言都有紀錄可

考，所以各位不用擔心我因為角色身分的改變而改變自己本來有的堅持，作為一

個現在時代力量黨代總隊長的身分，其實我滿希望公督盟在2016年國會大選以

前能夠做一件事，也可能請黃理事長可以慎重考慮一下就是，現在大家都有個共

識，臺灣的國會需要改革，否則我們今天不會坐在這裡，第二個2016年國會的

組成跟運作它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總統，可能還更高。 

 

因此如果公督盟能夠在2016年國會選舉以前邀請各黨的黨魁或者是其他的

代表，針對臺灣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國會，進行公開的政策辯論，作為在2016年

不分區立委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意義，為什麼我

會這樣呼籲？這件事情很重要，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大家對於臺灣未來的

國會有不同的想像，那就請負責任的把話說清楚，交給選民判斷，如果大家的想

像，最起碼台面上面的想像是一樣的，那我覺得該簽署的承諾就簽署承諾，否則

的話到選後有一些必要推動的改革，選前說一套，選後做一套是臺灣選民非常厭

惡的一個現象，這個情況可以避免，就國會頻道這件事情，以我目前大概可以想

像的範圍之內，我大概無法想像有任何一個政黨會反對，當然我不知道中國國民

黨的態度改變了沒，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大家選前先畫押，白紙黑字寫清楚，選

後推動這個立法的時候，沒有一個黨可以逃避他的責任。 

 

那又譬如說對於黨團協商制度，如果各個政黨有不一樣的看法，那也沒關係，

把話說清楚，不要說在選前的時候也號稱說黨團協商這個制度有很多晦暗的角落

必須要改革，然後到選後的時候繼續按照這個制度運作的時候開始抱怨外界對於

黨團協商所做的重大貢獻沒有辦法充分的了解，然後惡意的在批評我們現行的黨

團協商制度，這種前後不太一致的發言就會讓人感覺有點精神錯亂，就是選前選

後兩套講得不不太一樣，當然我這樣子講是因為在2011年的時候，我想在場坐

在上面的很多學者專家都曾經參與過一次國會改革的學術研討會，那個時候是由



臺灣智庫所舉辦，我那個時候也有參與，2011年的時候，包括了我相信像之前

很資深的立委林濁水都有參與的這個國會改革的座談會當中，已經大家對很多事

情其實滿有共識的，但是我們要問的是現在已經2015年了，如果國會改革這麼

重要的話，過去四年我們的國會在幹什麼，難道2011年那個時候在選前大張旗

鼓說要改革國會，在選後以後徹底忘記，這就是我們過去四年最現實的寫照，那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會就敦請公督盟的朋友慎重考慮舉行這樣子的一個

公開的辯論，如果辯論太尖銳，討論也可以啊，把各黨的主張具體的講出來。 

 

我從以前到對國會改革的主張，其實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改變過，也就是說

剛剛永明其實講了一個重點說，對一些小黨來講可能會覺得滿重視黨團協商的制

度，三個人有一個黨團，然後你的bargaining power不成比例的在黨團協商裡面

可能可以被放大，但是你如果以實證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那個其實只是假象，

你可能私下換到什麼利益人民不太知道，但是以實際通過的法案而言還是以大黨

的意見為主，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臺灣到底要走向委員會中心還是院會中心，我

們必須要清楚的講出來，像美國他為了要制衡強大的行政權，他會採取委員會中

心主義，英國因為在憲政體制上是行政立法融合，所以他會採取所謂院會中心主

義，對行政權拘束的效力會比較低。 

 

那從臺灣的現狀來講，大家會發現說我們到底是委員會中心還是院會中心，

我個人的觀察是以黨團協商當作中心，是臺灣目前立法院運作的實況，那我希望

臺灣未來的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第一個在還沒有進行憲政改革的情況之下，臺

灣的國會的確相對於行政權是弱勢的，因此如何強化委員會的功能這件事情很重

要，我贊成在法案進行實質審議的情況之下採取委員會中心主義，如果說從專業

的立場來看可以有兩個以上不同的選擇，要進行政策辯論的時候，到二讀會的時

候，在院會裡面各個黨針對他所提出來法案版本的不同立場，在二讀會裡面進行

黨團的政策辯論，這個是大家才希望看到的部分，現在我們的審查是委員會裡面

的專業性又不足，到院會的時候又沒有實質的辯論，實際的考慮全部都在黨團協

商當中去處理，這個我覺得絕對不是現在人民所期待的一個國會他正常運作的狀

況。 

 

第二個是如果傾向於是在國會，我們希望委員能夠增加他的專業性，我覺得

這個都是大家相當期待的目標，就增加委員的專業性，我贊成在每一屆立法委員

當中的時候不要出現委員會大風吹的現象，也就是一個立委你挑了一個常設的委

員會，那你就深耕，在那個委員會裡面好好的去經營，因為一屆立委只有四年的



時間，在你任內你如果能夠推動通過一兩個對於臺灣改革重要的法案，其實老實

說已經很了不起了，對於臺灣整個社會的進步事實上已經有創造出不小的貢獻，

然後不要在短短的四年當中每一年還在不同的委員會當中遊走。 

 

但是對於建議所謂資深制這件事情我個人相對會比較保留，因為我從來不認

為資深等於專業或資深等於優秀，像我們現在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女士

他也很資深，但是你如果問我說他的專業是什麼，我真的腦袋開始冒星星，就是

我們洪委員的專業到底是什麼，當然我講這樣子的話我負責，因為我長期在觀察

立法院裡面法案審查的結構，委員會在審查法案的時候專業性不足，即使是所謂

什麼兩連霸三連霸四連霸五連霸六連霸的立法委員，你如果真的問他們的專業是

什麼，我想社會上面會有相當高的公評。 

 

你如果說你如果問我自己的話，假設我明年如果可以順利進入立法院，我隨

便講啦，司法法制委員會，這樣好像有點自吹自擂，對不起我修正一下(全場笑)，

就雖然我從來沒有當過立法委員，但是我對於司法法制委員會，甚至內政委員會

裡面很多審查的法案，我就相信我具備那樣的專業知識能夠來加以去進行重要的

處理。 

 

第二個部分，因為現在已經講到委員會中心主義，要談的議題太多了，但是

第一輪發言隨著委員會中心主義跟院會辯論主義這兩者之間在臺灣的結合，我在

剩下的時間附帶提一點就是，人事同意權的審查我建議應該要採取德國的制度，

也就是透過大概有20個人左右，人事審查一個專業的委員會來進行實質的審查，

現在我們審查的方式是開所謂的全院公聽會，在那個群賢樓最高的全院公聽會，

我個人參與過考試委員、監察委員、大法官人事同意權的全院公聽會，我必須要

很誠實的跟大家報告，你參加過那個公聽會以後，你就會發現那個公聽會是在演

戲，成為那個戲裡面其中的一個被裝置的演員，這件事情其實讓我非常的失望。 

 

大家也可以回顧我們過去這段時間當中，像最近的一次是大法官的審查，那

個審查的品質我只能用不忍卒，欸？不忍卒睹還是不卒忍睹，不忍卒睹四個字來

加以形容，未來在人事同意權的審查的時候，建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透過委員

會裡面配合著我們目前國會還少的聽證制度而不是公聽會，公聽會大家有參加過

立法院的公聽會就知道，那根本沒有用，你要採取聽證制度，調查資訊的揭露，

說謊提供虛偽資料負責任的態度以及資訊的全部的會前的透明跟公開，充分時間

的在聽證程序當中，對於被審查人實質問題，這樣子才有辦法提升我們在所謂人



事同意權的審查上面的專業性，或者是說那個民主正當性的要求，不好意思因為

時間的關係，我第一輪先發言到這裡。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當初我先第一個部分先處理黨團協商的制度，當初在出現那個黨團協商制度

的時候，它的那個整個背景是立法院立法委員的人數從164、163左右大幅升到

225，那個時候有因為廢省的需求，要幫省議員找出路，所以我們需要多60幾個

立法委員幫省議員找工作，化解那個時候廢省它的政治阻力，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當立法委員人數突然一下多60幾個，臺灣社會他所觀察到的現象是整個品質是往

下降，平均的水準是往下降，對不起這不是我個人的評價，我只是在描述學者一

般觀察的結果，那個時候就導致整個議事效率滿低的，所以要促進整個議事效率，

那個時候開始黨團協商的制度，當然出現黨團協商制度以後，又有新的問題，所

有又有第二波的國會改革，那個是在2001到2002左右進行的第二波國會改革，

因為第一波國會改革，剛剛我講的是1999年的時候，第一波國會改革那個時候

有所謂的國會改革五法，包括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等等，然後到第

二波國會改革的時候把黨團協商，希望他把他的權限稍微限縮，但是那次做那樣

子的調整，就黨團協商本身運作的現狀來講並沒有造成太大的衝擊或者是改變。 

 

我並不反對立法院要追求效率性，專業性當然很重要，問題是現在目前的黨

團協商，特別是黑箱黨團協商讓大家開始質詢除了剛剛陳老師所提出來的是說，

多少事情在這後面被遮掩而人民是不知道，這很重要，譬如說我直接丟個挑戰出

來，2013年夏天所通過的會計法，四個黨團都簽名，中午的時候開一個小時的

會，晚上11點多三讀通過，沒有討論沒有辯論，然後通過了，請你告訴我，這樣

子的黨團協商是專業還是效率，還是背後事實上牽涉到了其他的政治交換，不想

讓人民知道，所以想說趁著在會期的尾聲，法案大清倉的時候，混水摸魚過去，

想說大家不會注意到，我個人選擇的答案是三，當初會計法修正通過，因為四個

黨團都簽名，基本上的心態是反正壞事大家一起幹，誰也別罵誰，還好有一個非

常重要的組織，就是公督盟，因為我那個時候有非常密切的觀察，公督盟是少數

那個時候馬上站出來批判這件事情的公民團體，那在公督盟的領導之下，也開始

讓輿論非常重視這件事情，才終於把那個會計法的修正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透

過覆議的程序把它給搞掉。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法案是在這個協商冷凍的過程當中，不只是冷凍是永遠



都進入冰凍庫，在觀察立法委員行為的時候，其實比較好監督的是他幹了什麼，

所謂比較好監督是他幹了什麼，像會計法修正案那種東西很清楚，你就幹了這件

事情，至於說誰要負責，選民會不會究責，牽涉到的因素很多，但是還有另外一

種真的難監督的是什麼，真的難監督的是說，他刻意不去做什麼，所謂他刻意不

去做什麼，譬如說一些重要的改革法案會牽涉到財團的利益的，大商人利益的，

他把那個法案永遠把它冰凍起來，永遠不會排上agenda，這個是另外一種我覺

得更細微，但是也是相當重要去觀察的角度。 

 

對不起我時間到，不過那個課綱的事很重要，容我再很快的回覆一下，我在

看課綱的這件事情，當然臨時會很重要，但是值得要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是說，

當初教育部是不斷的主張他是一個行政規則，因此他拒絕送立法院，或者是他沒

有明確的拒絕送立法院，因為立法院從來沒有自己表示過不一樣的法律見解，他

沒有說這是法規命令，他沒有跟教育部說你現在要把這個東西送來我這邊進行審

查，因為這件事情在2014年2月10號他通過課綱以後，事實上就已經發生了，我

們的立法院看到這樣子的狀況，我不曉得是專業心不足還是他對於行政機關制衡

的權限很不夠，整件事情是整整睡了一年多，到2015年六七月的時候，學生出

來抗議的時候，我們立法院突然恍然大悟說，這個好像叫法規命令，這個好像應

該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要送立法院備查，我們的教育部好像忘了做這

個事情，所以那個時候才要開臨時會要處理這個事情，你要叫他送來。 

 

至於協商最後的結果的評價我完全贊成永明剛剛所做的評價，但是我在想整

件事情的運作，你必須要回溯到，第一個選民要問的問題是說，那2014年2月10

號這個事情出來了以後，我們的立法院在幹嘛，他為什麼幹嘛或者是他為什麼不

幹嘛，這個才是我們在去思考制度改革的時候，從這個例子上面如果要得到一些

啟示，或者是要尋得一些方向，我會覺得應該思考的起點是在那個時候，而不是，

當然這次的臨時會整個過程很重要，它突顯出來的反映出來的現狀就是跟我們前

面兩三年的批評是一樣的，是我們的立法院在多數黨的情況之下，他跟行政權相

對的落勢，甚至有一點自甘墮落為是行政權的立法局這樣子的狀況，本來我們以

為在去年整個318運動結束了以後問題有稍微改善一點，但是在課綱的這個問題

上面突然好像又回到原來的老路，立法委員他自己棄守他本來應該要履行的法定

職責，只單純的為了要去配合某一個特定政黨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定性。 

 


